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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说明

一、《常德地区志·司法志》坚持以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I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从宏观上记述本地区

司法行政工作的概貌、现状及其历史演变过程。史实辑录时间一般

是从1840年到1987年。记述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．

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史实，只作简要追述。

二、本志根据司法行政工作的领属关系，按章、节、目层次排

列，旨在如实记述各个时期、各项业务活动的兴衰起能跌宕发展
的经验与教训，为领导者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资料．司法行政工作

服务．

三、本志记述的业务活动；主要有人民调整解工作；法制宣传

教育；公证、律师工作}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}以及法学教育和其他

司法行政工作等。金书设章、节、目三个层次，采用述，记录、图表等

体裁．
’+

四、常德地区司法局于1987年7月立本志编纂领导小组，并

确定专人收集整理资料，1988年6月写成初稿，1989年11月，市

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与市司法局联合召开评审会议，对志稿提出了

修改意见。经再次充实修改后，于1990年元月写成修正稿，送经常

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核定稿．

五、本志行文规则，均按《(湖南省志编>编写行文通则》执行．

由于编纂水平有限，本志差错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

指正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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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，．述

常德地区司法行政机关建于1980年11月．新中国建立初期，

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只在省，自治区、自辖市一级设置．‘地区、自治

州、省辖市以下实行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合一的体制，部分司

法行政业务由地区、县和县级市人民法院代管．1959年国家司法

部撤销，司法行政业务由各级人民法院管理．“’ ．

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业务之一的人民调解工作，从古到今，形成

两种调解形式．一为“官办一调解形式．自清道光=十年至光绪三

十二年(1840"--1906)，清政府一直采用司法、行政合一体制，由地

方行政官吏执掌司法行政事务，调解民事纠纷．民国二十年

(1931)，国民政府公布‘区、乡、镇、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'，民国

三十五年(1946)，各县、乡、镇建立调解委员会．这种Ⅳ官办劳调解组

织，处事不公者常见，且调解费用昂贵，劳动人民饱尝搿衙门朝南

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之苦，有了纠纷往往请家族、村落、邻里中的

长者和有声望的人出面调解。二为民间调解形式．民间调解是沿

袭民众中。为民排难解纷而无取”的习俗，逐渐发展成为调解民事

纠纷的一种形式．新中国建立后，上述两种形式融为一体．1 1951

年，全地区开始组建区、乡，镇调解委员会j由区人民政府的秘书和

乡t镇民教委员兼管调解工作．区、乡以下也大部分建立了人民调

解组织．1954年，《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>公布后．人民调

饵工作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庭或司法行政科管理，基层人民法

院民庭和基层人民法庭负责落实具体工作任务。指导各级人民调

解委员会的业务活动． 。 j’
。

‘

．，!

‘

公证及律师工作．公证工作是由社会上早已存在的请。中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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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证的习惯演变而成的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)，各县司法处内设公

证处，当时由于公证事务鲜为人知，办理公证事务的很少．1953年

7月，常德市人民法院开始办理公证业务，1956年6月建立公证

室，1958年公证室被撤销，公证工作基本上已经中止。1975年，地

区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民庭负责人兼任公证员，办理涉外公证事务。

律师工作始于民国十六年(1927)。民国三十年(1941)十二月至民

国三十八年0949)三月，全地区有律师21名，开设私人律师事务

所21家．1956年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组建法律顾问处，业务上受

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指导，行政上归常德市管理。1957年开展反右

派斗争后，律师工作基本上被否定j 1980年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从

10个县、市人民法院中各调配一名律师工作者，配合贯彻实施‘中

华人民共和’国刑事诉讼法'，开展律师工作．

．法制宣传工作。新中国建立初期，全地区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

法制宣传活动。这项工作由中共常德地委宣传部牵头，法院、公安

及工、青、妇等地直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实施。当时宣传的国家法律

主要有。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>、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

法)、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。通过这个阶段的法制宣传，为消除封

建残余势力的影响，建立社会新秩序，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和思想基

础j之后，在各个不同时期，围绕各项中心工作，组织宣传国家法

律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，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。
． 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后，人民调解、公证、律师、法制宣

传、法学教育等司法行政工作，在全地区蓬勃开展起来．1980年12

月．地区司法局首次召开各县、市司法局长会议，全面部署、积极开

展各项司法行政业务活动，全地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分别从各级

人民法院接管了人民调解和公证、律师工作，组建了主管法制宣

传、法学教育的职能科室，从1983年6月开始，又从公安部门先后

接管了劳动改造、劳动教养工作。到1987年底，全地区已拥有一支

987人的司法行政队伍．这支队伍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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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认真开展各项司法业务活动．
’

， ：‘，■
一

在全民普法中，向人民群众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是司法行政工

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．这项工作经了一个由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法制

宣传教育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普及法律常识的演变过程．到1987

年底，全地区共建立地、县，乡三级普及法律常识领导小组438个，

配备普及法律常识辅导员80759人．在全地区普及了‘宪法>、‘刑

法)、‘刑事诉讼法’、‘民事诉讼法>、‘民法通则>、‘婚姻法’、‘兵役

法>、《森林法)、t继承法)、‘经济合同法》和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)的

基本常识． ‘．
；。、

‘， ：

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，人民调解工作是司法业务活动的一

项基础性工作．做好这项工作，就能排解各类民间纠纷，防止人民

内部矛盾激化，维护社会稳定．1981"．'1987年，全地区通过做好人

民调解工作，共调处各类民间纠纷374．501件．防止因民间纠纷激

化可能引起的非正常死亡6，306人，避免因民间纠纷可能发生的

械斗2，906起．1987年，全地区共发生各类民间纠纷58，666件。

比1981年少发生33，690件，下降了36：5％． ． ，‘．‘

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，司法行政部门通过律师、公证

等法律手段，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多方面的法律服务．

1981～1987年，全地区法律顾问处的律师，受聘到256家政府机

关和县以上企事业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，为受聘的企事业单位

调解经济纠纷708起，参与重大经济谈判168人次，审查、修改经

济合同2，349份，标的金额9，793万元，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6，

093万元。在此期间，全地区公证机关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63，756

件，其中办理经济合同公证54，599件j占公证总数的86％，履约

率为99．5％．从1984年开始建立起来的乡、镇司法办公室，把为

经济建设服务作为主要职责．到1987年，全地区乡、镇司法办公室

的工作人员，为511家乡镇企业、专业户、重点户，经济联合体及其

他经济组织扭，壬常年法律顾问，出面调解生产经营和财产权益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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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5．000多件，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一亿一千多万元。尤其是活跃

在沅江、澧水流域和洞庭湖畔的乡镇司法助理员，成了基层党政领

导的重要助手．乡镇领导普遍赞扬说。。有了乡镇司法助理员，法律

服务更周全I为民解纷释疑难，领导担子轻一半”．司法行政部门通

过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改造和对失足者实行劳动教养的工作，有

力地配合了严历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开展，收押、改造了一

批罪犯，教育挽救了一批失足者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，获得了可观

的经济效益．1985年秋季到1987年夏季，地区司法干校与电视大

学常德分校配合，开办一期两年制法律专业班，培养了285名具有

大专学历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法律专门人才．

在刑事诉讼活动中，司法行政部门一方面通过派律师出庭辨

护，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。通过派律师出庭辨护，提高了人民

法院错判案件的避免率，防止了冤假错案和量刑畸轻畸重的现

象．一方面通过管理劳动改造工作，把人民法院对罪犯的判决和裁

定所确认的刑罚付诸实施。通过对在押犯的监管工作，使犯人脱逃

率逐年下降，1986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．狱内大要案件基本杜绝，

一般案件的发案率大幅度下降，罪犯改造的受面明显上升．

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，司法行政部门具有多种职能、拥有多

种手段．它通过以全民普及法律常识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

工作。人们的法律意识、法制观念不断增强，逐渐养成了守法遵纪

的习惯．通过人民调解工作，及时调解各类民间纠纷，防止纠纷激

化，维护社会主义的邻里家庭关系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．通过律

师、公证工作，参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，调整公民权利义务的

法律关系，预防和减少经济纠纷，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

治安秩序．通过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工作，把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

和失足者教育、改造成为守法有用的新人．所有这些，对高好社会

治安综合治理，促进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，起了重要作

用．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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